
※貳、原住民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請參閱背面※

遵 守 選 舉 法 令 　 弘 揚 法 治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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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

為

洲

50
年
7
月
2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中央大

學中文系畢

業

第六屆立法委員

第十四、十五、

十八屆新竹縣議員

第十七屆新竹縣議

會副議長

中國國民黨新竹縣

黨部主任委員

一、 兩岸和平不戰爭、產業升級不反商、社會和諧不對立：國民黨的核心價值，也是

台灣的價值。

二、 引領新思維、啟動新力量：讓新的思維、新的力量，從新竹縣出發，把年輕人聲

音、新竹人的需要，帶進國會，讓國會真正聽見來自新竹縣的聲音。

三、 只做人民有共識的事情：台灣這些年來，花了大多的時間在沒有共識的議題上打

轉，我只做有共識的事情。只要是人民有共識的事情，我就是執行者。

四、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像是科學園區交通、

竹縣醫療資源改善、十二年國教問題、生活環境改善、勞健保制度的永續、老

人照護施行等等，需要前瞻、有經驗且具專業的立法委員，將新竹縣需求帶到國

會，讓中央聽見新竹人的需要。我堅信只要盯著做，認真做，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情。

五、 台灣要追求穩定發展的未來：台灣，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今天，沒有人

會說台灣不民主，現在政治人物要追求的是一個穩定發展的未來，我們必須留給

下一代一個和平繁榮且永續發展的前途與未來。

2
黃

秀

龍

49
年
6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無
竹東國小

竹東國中

竹東高中

欣榮企業社

兄弟企業社

國際企業社

神誠有限公司董事

一、增修貪污治罪條例，貪污情節重大者可判有期徒刑三十年。

二、經政黨提名為正副總統候選人，不得具有雙重國籍，違者可判有期徒刑三十年。

三、 若總統涉及貪污，經三審定讞，最高可判有期徒刑三十年，不得假釋，並且得以

遞減該政黨不分區立法委員五名。

四、 經政黨提名之縣市長當選人，若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經三審定讞後，該政黨不分

區立法委員得以遞減一名。

五、 政府公職人員，不得假藉公權力及職務來施壓、恐脅屬下及善良小老百姓，情節

重大者得以免職。

六、違章是都市之瘤，更是年金改革的禍首。

3
鄭

永

金

38
年
10
月
8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無

最高學歷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

究所管理學

碩士

次高學歷

：大華科技

大學專部貳

年制電機工

程科

新竹縣議會第十屆

議員

新竹縣議會第十

一屆副議長

新竹縣議會第十二

屆議長

立法院第三、四屆

委員

新竹縣第十四、

十五屆縣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一、 交通更便利：1.中山高五楊高架延伸到新竹系統交流道2.中山高竹北鑽石型交流
道3.中山高、北二高設置交流道直接銜接東西向快速道路4.東西向快速道路由武
陵高架橋延伸到明新科大及竹東延伸到軟橋5.關西外環道採河堤共構6.爭取鳳山
溪到頭前溪段鐵路高架化

二、 社福醫療教育更完善：1.推動「十年長照2.0」政策，建立社區型長照體系，國家
承擔長照托老、失能照顧，減輕年輕人負擔2.加速新竹生醫園區醫學中心完成興
建，並設置兒童醫院3.協助新住民婦女，教育及就業，提升下一代競爭力4.督促
教育改革，落實國教健全發展

三、 青年勞工安居樂業：1.社會住宅，發展租屋體系；社區托嬰，青年安心工作2.立
法鼓勵青年創新立業，共享經濟福祉3.人才培育法─促成優質技術人力與產業需
求連結，厚植國家永續發展根基4.推動有利勞工政策法案

四、 農業升級食安優先：1.提供農業科學技術，建立常態性研討會議，扶植產業升級
2.推動小農經濟，暢通直銷管道；鼓勵青年回鄉創新農業，活絡農村文化3.嚴格
督導生產查驗、立法嚴懲違規業者，建立食品安全信心

五、 建設要更好：1.爭取中央恢復十億元經費執行「大埔水庫再生計畫」，辦理淹沒
區及離牧補償、清淤美化及周邊自來水工程2.督促完成璞玉計畫，爭取台大、交
大、台科大設校及附設高中3.督促完成園區三期計畫，引進高科技產業進駐，增
加就業機會4.爭取中央以特別補助辦理自來水接管，提升各鄉鎮偏遠地區自來水
使用率

4
范

振

揆

60
年
2
月
2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中
華
統
一
促
進
黨

玄奘大學法

律學系

國民大會代表范揚

恭辦公室主任

一、各國陸續廢除遺產稅，乃謂繼承非獲利行為，應與時俱進予以廢除。

二、 加強學子學習外語環境，增加國人英語能力，並廢除英語考試主義，將英語、

法語、德語等外語體系晉升為專業證照制度，同醫師、會計師，而非全民皆需精

通。

三、 升學應採二元模式，優者聯考取為國立學校，次者從私立學校再出發，提升我國

競升人才。

篇幅有限，請參閱本人臉書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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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蘇

雯

英

51
年
6
月
10
日

女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健
保
免
費
連
線

中華大學碩

士學位

一、 新竹縣不動產

代銷公會理事

長

二、 新竹縣不動產

服務職業工會

三、 新竹縣工商協

進會理事長

四、 新竹縣商業會

副理事長

五、 逢甲大學土管

系碩士

一、健保免費；教育免費。

二、主婦津貼；家庭年金。

三、人民理想生活；國家終極目標。

6
李

宗

華

68
年
10
月
11
日

男
新
北
市

軍
公
教
聯
盟
黨

國立台東高

中

陸軍步兵學校住民

地戰鬥師資班結業

南部地區後備司令

部師資班輕兵器教

官及戰術教官

軍公教聯盟黨新竹

縣黨部籌備召集人

創黨發起人

軍公教聯盟黨義務

法律扶助業務負責

人

1. 倡議政見履約保證，杜絕黑心無信用之政客，亂開選舉支票、欺騙選民，以建立黑

心政客有效退場機制。

2. 取消對環境危害重大科技業者的租稅優惠，獎勵低耗能及綠能科技發展，迫使高耗

能產業轉型。

3.廢除保人制度，禁止銀行轉嫁風險予無辜保人身上，回歸健全銀行徵信制度。

4. 檢討司法官養成制度，非經歷練兩年或以上義務法律案件執業服務，不得任用為司

法官，避免不知民間疾苦的司法官產生。

5.淘汰惡質判例，杜絕違反立法意旨的判決。

6. 廢除選舉門檻，禁止私人廣告宣傳，公辦網路政見、電視政見及發行完整雜誌版選

舉公報，讓候選人的政見充份讓選民看見，使候選人在公平的基礎上競選。

7.賦稅簡化，健全財政，導正稅賦制度，合理的稅賦分配，縮短貧富差距。

8. 依照企業的獲利能力及規模，訂定企業按年提撥一定比例的盈餘，作為勞工的退休

金。(理由：企業盈餘成果，應合理分配予勞工。)

9. 無論士、農、工、商的勞動人力，退休金都應受到保障，不得作為債權強制執行的

標的，無論入帳或入帳後，均應受到保障，以維護勞動者退休生活無虞，以維護社

會安定，減少社會問題產生。

10.教育資源合理分配，不該獨厚公立大學。

7
卓

恩

宗

63
年
5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市

信
心
希
望
聯
盟

花蓮高中畢

業。

私立東海大

學化學系畢

業。

國立清華大

學 研 究 所

化學碩士畢

業。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

室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研發主管及正

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

所博士班

【產業政策】科技業：建構科技現代城，結合物聯網及資訊科技，使新竹成為一個示

範區。進而複製成功經驗至全台。農業：發展科技農業（農業升級），結合觀光及文

化，創造農業新價值。生醫及材料：實施產業補助辦法，上游材料本土化，使台灣成

為原物料生產國。

【青年未來】以職涯規劃落實產學合作，提供多元進修制度。發展數位平台增進整合

型就業機會並且重視非主流產業（如文創、電玩）建構青年智慧未來城，青年住宅建

屋補助及青年購屋補助。

【幸福家庭】專責單位及專業人才培訓，主動積極關懷社區並建立無障礙通報網絡。

重整鄉里活動中心、圖書館、婦幼中心及低利用率之公共空間。開放民間登記設立多

功能教室，降低收費成本使多元學習普及化。

【托育資源】幼兒教育輔助活化，使資源分配得宜。實施爸媽學習護照，提升家庭教

育品質，建立孩童正確的價值觀。

【食安管制】制定營養標準，校方不得任意降低標準，嚴定檢驗制度，專責單位應不定

期檢驗。嚴格把關食材供應廠商，應設立第三方主管單位專責監督中央及地方食品。

【生態環境】拒絕進口廢棄物處理，永續發展環境保護政策。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計

劃，支持資源循環利用。

8
邱

靖

雅

61
年
12
月
12
日

女
新
北
市

民
國
黨

北一女中。

國立清華大

學中國文學

和語言學系

學士。

國立清華大

學語言研究

所碩士。

1. 新竹縣第18屆現
任議員

2. 竹北市第7屆市
民代表

3. 新竹縣邱姓宗親
會顧問

4. 竹北市邱姓宗親
會顧問

5. 新竹縣光明義消
救護分隊榮譽團
長

6. 新竹縣幸福城市
推動協會理事長

7. 竹科上市公司財
務長特別助理

8.國中國文教師
9. 桃園縣政府副縣
長祕書

 

【問政與服務】
1. 理性問政 仗義直言 實事求是 專職服務
2. 不收紅包 不包工程 不炒土地
3. 堅持公平正義原則 保障民眾權益 提高
民眾福祉

4. 加速政治革新 杜絕政府浪費 確保國會
議事效率與公開透明

【國家建設】
1. 打造公平教育：簡化入學考試制度，重塑
技職體系，落實學用合一，重視品格教育。

2. 加強社會治安：警政署提升為警政部，
加強緝毒反毒與戒毒，注重校園安全。

3. 保障勞工權益：放寬勞保投保上限，勞
退基金專業投資以提高效益，反對不健
全派遣制度。

4. 提高農民收入：建立農業保險制度，推
動農產品國內外產銷平台。

5. 落實國土保育：推動《國土計畫法》立
法，並監督政府整治山川河流。

6. 建立社會照護：推動公辦幼兒園，確立
長照財源，落實長照服務，照顧新住民
及弱勢族群。

7. 推動司法改革：檢察體系應不受政治干

預，落實司法獨立，保障司法人權。
【地方建設】
1.積極爭取經費，建設大新竹。
2. 繼續監督並加速竹區急重症醫療中心興
建進度。

3. 爭取教育經費及資源，充實教學環境，
提升地方教育，發展學校特色。

4.加強交通建設：
(1) 繼續監督爭取國道一號竹北交流道

改善工程，紓解南下北上車流。
(2) 繼續爭取台一線替代道路，銜接新豐

明新科大至新竹市武陵路，提供便利
交通。

(3) 繼續爭取高鐵橋下聯絡道工程，打通
公道五路至中興路、到達新竹科學園
區力行路。

(4) 爭取台68線延伸到尖石，帶動地方發
展，紓解觀光車潮。

(5) 爭取打通頭前溪河濱公園自行車道。
5. 推動客家文化特色之文創、休閒觀光產
業，以增加新竹縣國際能見度。

6. 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爭取自來水普及率
提升，改善城鄉差距。

第 9 屆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選 舉 公 報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5年1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區域、原住民選舉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壹、區域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105年1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上開
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四
年十一月十三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
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七十三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選出
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少一人，全國並劃分為七十三個選舉
區，每個選舉區選出一名立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分別以全國平地原
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由選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
依得票比率選出。

2.�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二張立法委員選舉票，一張為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票（即區域）或原住民
（平地或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一名候選人；另一張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票），圈選一個政黨。

3.�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4.�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
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5.�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
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6.�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7.�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
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8.�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9.�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
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l）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10.�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
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
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11.�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金。

12.�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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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平地原住
民」、「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
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

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
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

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

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

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

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註：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者，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
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
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
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
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
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
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
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
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
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
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
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
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
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

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

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
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
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
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

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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